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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國泰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 

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 

 

一、勸募活動名稱：103學年度大樹計畫 

二、勸募活動目的：幫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，讓幼苗健全長成大樹。 

三、勸募許可文號：衛部救字第 1030126993號 

四、許可募款期間：103年 10月 1日至 104年 9月 30日止 

五、經費使用期間：103年 10月 1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止 

六、勸募所得及收支一覽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新台幣 

勸募專戶收入:  

大眾捐款(A) 2,042,827元 

國泰世華銀行捐款(B) 425,117元 

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義賣收入等(C) 296,104元 

小計(D=A+B+C) 2,764,048元 

專戶孳息(E) 1,535元 

合計(F=D+E) 2,765,583元 

 

勸募活動支出： 

募款活動支出-助學金捐助 10,000,000元 

 

勸募活動結餘金額： 

勸募活動收入 

(含利息收入 1,535元) 
2,765,583元 

勸募活動支出-助學金捐助 10,000,000元 

勸募活動結餘 0元 

*註 1：勸募收入不敷助學金支出之差額由本會自行提撥支應。 

*註 2：相關活動人事及事務支出由本會自行提撥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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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募款使用情形及成果報告： 

募款結餘全數用作「大樹計畫」助學金，捐贈予偏遠地區之國中小弱

勢學童，協助其就學，並於 104.10.27捐助典禮前全數動支完畢。實

際使用動支情形如下： 

單位：新台幣 

日期 活動名稱 
動支 103學年度 

大樹計畫勸募金額 

捐助活動 

捐出總金額 

104.04.24 103學年第 2學期大樹計畫捐助 1,486,239元 5,000,000元 

104.10.27 104學年第 1學期大樹計畫捐助 1,279,344元 5,000,000元 

合      計 2,765,583元 10,000,000元 

說明 1：103年度第 2學期助學金 500萬元整，嘉惠宜蘭、苗栗、彰化、

南投及嘉義等五縣，244所國中小學、共 3,337名學生。 

說明 2：104年度第 1學期助學金 500萬元整，嘉惠宜蘭、新竹、苗栗、

彰化及嘉義等五縣，316所國中小學、共 3,511名學生。 

說明 3：勸募收入不敷助學金支出之差額由本會自行提撥支應。 

說明 4：「大樹計畫」助學金受贈單位名單均公告於本會網站。 

 

 


